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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的名称：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西安旅游

股票代码：000610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名称：磐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代表“磐京稳赢6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

住所/通讯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金沙江西路1555弄390号3层323室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2025年12月16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本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依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拥

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三、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

或减少在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

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除非文中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信息义务披露人 指

磐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代表磐京稳赢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磐京基金 指 磐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磐京稳赢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指 磐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磐京稳赢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上市公司、公司、西安旅游 指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报告书、本报告 指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注：本报告书中，如合计数与各分项数直接相加之和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所致。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磐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代表磐京稳赢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注册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金沙江西路1555弄390号3层323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3243183495

法定代表人 李睿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时间 2015年1月5日

注册资本 23,000万元

营业期限 2015-01-05至2035-01-04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管理，投资管理。

通讯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金沙江西路1555弄390号3层323室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

磐京基金的股东为毛崴与韩淑琴，实际控制人为毛崴，磐京基金股权结构图如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基本情况

磐京基金的董事及其基本情况如下：

李睿，男，中国国籍，长期居住地为中国，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李睿未在西安旅游担任任何职务，担任磐京基金董事、法定代表人。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9.47%的股份。

第三节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系基于自身商业考虑减持西安旅游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十二个月的持股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及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磐京稳赢6号持有西安旅游普通股11,850,028股，占西安

旅游总股本的5.01%。

本次权益变动系磐京稳赢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 减持西安

旅游普通股12,700股，占西安旅游总股本的0.005%，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交易时间 减持方式 数量（股） 成交均价（元/股）

磐京稳赢6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2025年12月16日 集中竞价 12,700 12.36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西安旅游普通股11,837,328股， 占西安旅游总股本的

4.99997%。

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的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西安旅游股份被冻结11,837,328股，占所持西安旅

游股份的100%，占西安旅游总股本的4.99997%。 除上述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西安旅游股份不

存在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形。

第五节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权益变动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

之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西安旅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

重大信息。

第七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名单及身份证复印件。

二、备查地点

上述备查文件置备于西安旅游办公地点。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磐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2025年12月16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陕西西安

股票简称 西安旅游 股票代码 000610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磐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上海市嘉定区金沙江西路

1555弄390号3层323室

拥有权益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

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11,850,028

持股比例：5.01%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11,837,328

持股比例：4.99997%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2025年12月16日

方式：集中竞价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否□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磐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日期：202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000610� � � �证券简称：西安旅游 公告编号：2025-65号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

公司股东磐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磐京稳赢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向本公司提供

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系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磐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

有限公司－磐京稳赢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磐京基金” ）持股比例减少所致，不触及要约收

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权益变动后，磐京基金持有公司股份11,837,3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97%，不再是公司

持股5%以上的股东。

4.本次磐京基金减持的股份均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取得，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相关规定，本次减持公司股份无需披露减持计划。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磐京基金出具的《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获悉磐京基金于2025年12月16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2,7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005364%。 本次减持股份后，磐京基金持有公司股份11,837,3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97%，不再

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现将具体权益变动情况说明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磐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代表磐京稳赢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注册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金沙江西路1555弄390号3层323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3243183495

法定代表人 李睿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时间 2015年1月5日

注册资本 23,000万元

营业期限 2015-01-05至2035-01-04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管理，投资管理。

通讯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金沙江西路1555弄390号3层323室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

占总股本

比例（%）

磐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上海）有限公司－磐京

稳赢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集中竞价 2025年12月16日 12.36 12.700 0.005364

合 计 2025年12月16日 12.36 12.700 0.005364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磐京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上海）有限公司－

磐京稳赢6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合计持有股份 1,185.0028 5.01 1,183.7328 4.9999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1,185.0028 5.01 1,183.7328 4.99997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权益变动后，磐京基金持有公司股份11,837,3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97%，不再是公司

持股5%以上的股东。

3.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就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履行了信息披

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1．《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000610� � � �证券简称：西安旅游 公告编号：2025-64号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解除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获悉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磐京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磐京稳赢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磐京基金” ）股份解除冻结，具体事

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冻结的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冻结数

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司法冻

结执行人名称

磐京基金 否 12700.00 0.11% 0.01% 2024-03-12 2025-12-15 东阳市公安局

合计 12700.00 0.11% 0.01%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股份数

量（股）

合计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合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磐京基金 11837328.00 4.99997% 11837328.00 100% 4.99997%

合计 11837328.00 4.99997% 11837328.00 100% 4.99997%

该股东于2025年12月16日减持12,700股，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

动的提示性公告》

三、其他说明

1.磐京基金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解除冻结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等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

2.公司会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并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000610� � � � � � � �证券简称：西安旅游 公告编号：2025-63号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议案否决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7日（星期三）14:30。

2.现场会议地点：西安市曲江新区西影路508号西影大厦3层。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4.召集人：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陆飞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05人， 代表股份79,

185,2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4471%。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投票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股份77,068,0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528％；参加本次股东会通过网络投票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共302人，代

表股份2,117,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43%。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共303人，代

表股份4,433,0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2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2,315,8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8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02人，代表股份2,117,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43%。

8.本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经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78,797,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01%；

反对35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39%；

弃权2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045,1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499%；

反对35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072%；

弃权2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429%。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同意15,881,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61%；

反对37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83%；

弃权28,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5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031,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499%；

反对37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050%；

弃权2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6452%。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关联股东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回避表决。

3.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3.01�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15,881,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61%；

反对37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83%；

弃权28,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5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031,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499%；

反对37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050%；

弃权2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6452%。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关联股东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回避表决。

3.0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同意15,881,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61%；

反对37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83%；

弃权28,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5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031,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499%；

反对37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050%；

弃权2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6452%。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关联股东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回避表决。

3.0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同意15,877,8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109%；

反对37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21%；

弃权33,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7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027,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574%；

反对37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824%；

弃权3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602%。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关联股东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回避表决。

3.0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同意15,877,8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109%；

反对37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21%；

弃权33,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7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027,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574%；

反对37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824%；

弃权3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602%。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关联股东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回避表决。

3.05�发行数量

同意15,880,8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293%；

反对37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21%；

弃权30,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8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030,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250%；

反对37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824%；

弃权3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925%。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关联股东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回避表决。

3.06�限售期

同意15,863,8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249%；

反对37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21%；

弃权47,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2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013,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5416%；

反对37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824%；

弃权4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760%。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关联股东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回避表决。

3.07�募集资金用途

同意15,867,8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495%；

反对37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21%；

弃权43,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8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017,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318%；

反对37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824%；

弃权4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9858%。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关联股东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回避表决。

3.08�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同意15,868,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520%；

反对37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97%；

弃权43,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8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018,1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408%；

反对37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734%；

弃权4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9858%。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关联股东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回避表决。

3.09�上市地点

同意15,889,3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815%；

反对36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09%；

弃权33,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7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039,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168%；

反对36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208%；

弃权3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625%。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关联股东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回避表决。

3.10�决议有效期

同意15,877,3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078%；

反对37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33%；

弃权34,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8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027,2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8461%；

反对37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870%；

弃权3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670%。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关联股东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回避表决。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同意15,869,8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618%；

反对38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448%；

弃权31,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3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019,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769%；

反对38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125%；

弃权3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106%。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关联股东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回避表决。

5.审议通过《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78,744,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32%；

反对38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23%；

弃权51,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3,992,1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0543%；

反对38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30%；

弃权5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1527%。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同意15,872,0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753%；

反对37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33%；

弃权39,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1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021,9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7265%；

反对37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870%；

弃权3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8865%。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关联股东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回避表决。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同意15,880,5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275%；

反对36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76%；

弃权41,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4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030,4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183%；

反对36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456%；

弃权4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9361%。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关联股东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回避表决。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

的议案》

同意15,885,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564%；

反对36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15%；

弃权37,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2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035,1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243%；

反对36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230%；

弃权3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8527%。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关联股东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回避表决。

9.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向特定对象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15,892,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987%；

反对35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60%；

弃权31,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5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042,0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799%；

反对35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027%；

弃权3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173%。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关联股东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回避表决。

10.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批准认购对象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

同意15,894,4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129%；

反对35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75%；

弃权32,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9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044,3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318%；

反对35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51%；

弃权3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331%。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关联股东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回避表决。

11.审议通过《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同意15,894,4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129%；

反对35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75%；

弃权32,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96%。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044,3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318%；

反对35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51%；

弃权3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331%。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关联股东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回避表决。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15,896,6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264%；

反对35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75%；

弃权30,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6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046,5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815%；

反对35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51%；

弃权3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835%。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关联股东西安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回避表决。

1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一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78,812,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90%；

反对34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38%；

弃权29,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4,060,0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5860%；

反对34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486%；

弃权2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655%。

表决结果：本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尹磊、杨芃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

会的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2.关于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海富通中证港股通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调整

申购赎回替代金额处理程序

并修改招募说明书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基金投资运作需求及投资者的投资需求，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 ）旗下海富通中证港股通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HKC科技；交易代码：

513860；以下简称“本基金”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

则，以及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有关规定，决定自2025年12月19日起对本基金的申购赎回替代

金额处理程序进行调整，并相应修改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相关条款。 上述调整及招募说明书修订内容自

2025年12月19日起生效。 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调整前 调整后

第十部分 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七、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

3、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3）申购现金替代保证金的处理程序

对于确认成功的T日申购申请，T日内基金管理人根据

申购规模进行组合证券的代理买入， 通常情况下代理买入

在T日接近收盘时点完成。 T日日终，基金管理人根据所购

入的被替代证券的实际单位购入成本（包括买入价格与相

关费用）和未买入的被替代证券的T日收盘价（折算为人民

币， 折算汇率采用当天的估值汇率；T日在证券交易所无交

易的，取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交易日无收盘价的，取最后

成交价）计算被替代证券的单位结算成本，在此基础上根

据替代证券数量和申购现金替代保证金确定基金应退还投

资者或投资者应补交的款项。 T日后的第2个工作日内，基

金管理人将应退款或补款与相关申购赎回代理机构办理交

收。若发生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可以对交收日期进行相应

调整。

4）赎回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对于确认成功的T日赎回申请，T日内， 基金管理人根

据赎回规模进行组合证券的代理卖出， 通常情况下代理卖

出在T日接近收盘时点完成。 T日日终，基金管理人根据所

卖出的被替代证券的实际单位卖出金额 （扣除相关费用）

和未卖出的被替代证券的T日收盘价（折算为人民币，折算

汇率采用当天的估值汇率；被替代证券T日在证券交易所无

交易的，取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交易日无收盘价的，取最

后成交价）计算被替代证券的单位结算金额，在此基础上

根据替代证券数量确定赎回替代金额。

T日后的第2个港股通交收日后的第2个工作日内，基金

管理人将应支付的赎回替代金额与相关申购赎回代理机构

办理交收。若发生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可以对交收日期进

行相应调整。

……

第十部分 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七、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

3、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3）申购现金替代保证金的处理程序

T日，基金管理人在申购赎回清单中公布现金替代溢价

比例，并据此收取申购替代保证金。

对于确认成功的T日申购申请，基金管理人有权在T日

内任意时刻以收到的申购替代金额代投资者买入小于等于

被替代证券数量的任意数量的被替代证券。 基金管理人有

权根据基金投资的需要自主决定不买入部分被替代证券，

或者不进行任何买入证券的操作。

T日日终，基金管理人根据T日所购入的被替代证券的

实际单位购入成本（包括买入价格与相关费用）和未买入

的被替代证券的T日收盘价（折算为人民币，折算汇率采用

当天的估值汇率；T日在证券交易所无交易的， 取最近交易

日的收盘价；交易日无收盘价的，取最后成交价）计算被替

代证券的单位结算成本， 在此基础上根据替代证券数量和

申购现金替代保证金确定基金应退还投资者或投资者应补

交的款项。 T日后的第2个工作日内， 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

或补款与相关申购赎回代理机构办理交收。 若发生特殊情

况，基金管理人可以对交收日期进行相应调整。

4）赎回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对于确认成功的T日赎回申请，基金管理人有权在T日

内任意时刻代投资者卖出小于等于被替代证券数量的任意

数量的被替代证券。 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基金投资的需要

自主决定不卖出部分被替代证券， 或者不进行任何卖出证

券的操作。 T日日终，基金管理人根据T日所卖出的被替代

证券的实际单位卖出金额（扣除相关费用）和未卖出的被

替代证券的T日收盘价（折算为人民币，折算汇率采用当天

的估值汇率；被替代证券T日在证券交易所无交易的，取最

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交易日无收盘价的，取最后成交价）计

算被替代证券的单位结算金额， 在此基础上根据替代证券

数量确定赎回替代金额。

T日后的第2个港股通交收日后的第2个工作日内，基金

管理人将应支付的赎回替代金额与相关申购赎回代理机构

办理交收。若发生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可以对交收日期进

行相应调整。

……

在系统支持的情况下，对于T日的申购赎回申请，基金

管理人有权进行轧差处理，针对净申购，购入净申购份额对

应的组合证券中被替代的成份证券，针对净赎回，卖出净赎

回份额对应的组合证券中被替代的成份证券， 基金管理人

有权购入或者卖出不等于轧差处理后的上述被替代的成份

证券的任意数量。

第十九部分 风险揭示

四、投资于本基金的特有风险

10、基金管理人代理申赎投资人买券卖券的风险

第十九部分 风险揭示

四、投资于本基金的特有风险

10、基金管理人代理申赎投资人买券卖券的风险

此外， 基金管理人可在招募说明书规定的时间内以收

到的替代金额代投资者买入或卖出小于等于被替代证券数

量的任意数量的被替代证券， 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基金投

资的需要自主决定不买入或不卖出部分被替代证券， 或者

不进行任何买入或卖出证券的操作， 基金管理人可能不买

入或不卖出被替代证券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市场流动性不

足、技术系统无法实现、申购赎回轧差以及基金管理人认为

不应买入或卖出的其他情形。

本次修订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本公司将按

规定在相应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对上述相关内容进行相应调整。自2025年12月19日起，上述调整及招募

说明书修订内容生效，届时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查阅本基金修订后的招募说明书（更新）。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8-40099（免长途话费）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hftfund.

com）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

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

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

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听

取销售机构适当性匹配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8日

关于景顺长城中证科创创业人工智能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新增华宝证券等多家公司为一级

交易商的公告

由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景顺长城中证科创创业人工智能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科创创业人工智能ETF景顺；基金代码：159142；以下简称

“本基金” ）自2025年12月18日起，新增华宝证券等多家公司为申购赎回代理券商（以下简称“一级交

易商” ）。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新增一级交易商机构信息

序号 销售机构全称 销售机构信息

1 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电路370号2、3、4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电路370号宝钢大厦华宝证券2楼

法定代表人：刘加海

传真：021-20515530��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9898�

网址：www.cnhbstock.com

2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11号18、19楼全层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13号高德置地广场E座12层

法定代表人：王达

客户服务电话：95322

网址：www.wlzq.cn

3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

办公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

法定代表人：范力

传真：0512-62938527�

客户服务电话：95330�

网址： www.dwzq.com.cn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序号 销售机构全称 销售机构信息

1 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9898�

网址：www.cnhbstock.com

2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22

网址：www.wlzq.cn

3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30�

网址： www.dwzq.com.cn

4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06、0755-82370688

网址：www.igwfmc.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相应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应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

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景顺长城鑫景产业

精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

的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景顺长城鑫

景产业精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定，鉴于

景顺长城鑫景产业精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可能出现触发《基金合

同》终止的情形，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特将本基金相关情况及风险

提示如下：

一、本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景顺长城鑫景产业精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A类份额015162/� C类份额015163

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2022年10月21日

二、基金合同终止情形

本基金《基金合同》“第五部分基金备案” 规定：

“《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二十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二百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

低于五千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基金合同存续期内，如果存在连续 50�

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合同终止，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

若截至2025年12月18日日终，本基金的基金资产净值连续50个工作日低于5000万元人民币，则触

发上述《基金合同》约定的终止情形，《基金合同》自动终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基金合同》的约定对本基金进行清算，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1、若截至2025年12月18日日终，本基金的基金资产净值连续50个工作日低于5000万元人民币，本

基金将于该情形发生起的下一日进入清算程序并进行相应的公告揭示。 如进入清算程序，届时投资者将

无法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基金财产将在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完毕清算程序后进行

分配。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并在履行必要手续后向投资

者及时公告基金财产清算等后续安排，敬请投资者关注。

2、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06

公司网址：www.igwfmc.com

公司官方微信服务号：IGWfund

公司官方APP：景顺长城基金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留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景顺长城纳斯达克

科技市值加权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提示及停牌公告

近期，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旗下景顺长城纳斯达克科技市值加

权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场内简称：纳指科技ETF，交易代码：159509，以下简称“本

基金”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出现较大幅度溢价。 特此提示投资者关注二级

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基金将于2025

年12月18日开市起至当日10:30停牌。 若本基金2025年12月18日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幅度未有效回

落，本基金有权采取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盘中临时停牌、延长停牌时间等措施以向市场警示风险，具

体以届时公告为准。 现特向投资者提示如下：

一、本基金为交易型开放式基金，投资者可在二级市场交易本基金，也可以申购、赎回本基金。 本基

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系统性风险、流动

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二、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且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基金管理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

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

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

产品情况、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匹配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基金具体风险评

级结果以销售机构提供的评级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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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高光路169弄虹桥时代广场6号楼荣泰大厦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18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84,029,89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41.795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林光荣先生主持会议，会议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张波先生出席本次会议；财务负责人廖金花女士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2023年回购股份用途暨注销回购股份、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736,033 99.6502 273,168 0.3250 20,690 0.0248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可转债募集资金用途及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305,333 99.1377 483,368 0.5752 241,190 0.287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公司2023年

回购股份用途暨注销回

购股份、 变更注册资本

及修订 〈公司章程〉的

议案》

10,415,

903

97.2561 273,168 2.5506 20,690 0.1933

2

《关于变更部分可转债

募集资金用途及可转债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

的议案》

9,985,

203

93.2346 483,368 4.5133 241,190 2.252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1属于特别决议的议案， 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本次股东会议案1、议案2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伟一、汤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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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2023年回购股份用途暨注销回购股份、 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 〈公司章

程〉的议案》，同意将部分2023年回购股份的用途变更为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拟注销存放于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的2,303,200股。 公司于2025年12月17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2023年回购股份用途暨注销回购股份、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

前述回购注销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11月29日、2025年12月18日披露的《上海荣泰健康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2023年回购股份用途暨注销回购股份、 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 〈公司章

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2）、《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5-086）。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203,355,564股变更为201,052,364股， 注册资本将由

203,355,564元变更为201,052,364元。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

起四十五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

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

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

有关证明文件。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

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

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

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高光路169弄虹桥时代广场6号楼荣泰大厦公司证券部

2、申报时间：2025年12月18日起45天内（工作日的8:00-12:00；12:30-16:3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

日除外。 ）

3、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

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请在邮件标题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4、联系人：董事会秘书张波

5、联系电话：021-59833669

6、邮件地址：Public@rotai.com

特此公告。

上海荣泰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